

eq \o(\s\up 10(社團),\s\do 4(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　公告
主旨：本會有線、衛星音樂廣播費率公告。

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及本會章程。

公告說明：
本會於2010年9月24日召開第十一屆第3次董事會，決議變更有線、衛星音樂廣播費率。
公告事項：

1、 公告日期：2011年6月30日
2、 實施日期：2011年7月31日
3、 本會變更有線、衛星音樂廣播費率費率內容及說明如下：

ARCO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變更對照表

	變更後費率
	原費率
	變更理由

	公開播送
	公開播送
	1.參照JASRAC及MUST費率訂之，因有線廣播音樂與衛星（含直播）廣播音樂之利用型態均為相同之音樂廣播頻道供應商，故合併訂定費率。

2.衡諸音樂頻道商之總體收聽費逐年增加，顯見本會會員錄音著作帶給音樂頻道商之利用收益逐年提升，且本會會員每年新增發行之錄音著作達千首以上，對豐富音樂頻道商之音樂內容助益甚鉅，故應調整費率以符合實際利用情形及音樂頻道商因利用著作獲得之效益。

3.音樂頻道商係完全以本會會員之錄音著作為其經營銷售內容，若無錄音著作即無法成就其銷售營利之事業行為，換言之，無錄音著作就無音樂廣播頻道，而比較台灣各行業之毛利率，音樂頻道商支付3%之營業成本已屬低廉。 

4.參照近五年之有線與衛星廣播音樂之收聽費*3%計算後之使用報酬均高於21萬，故修訂最低使用報酬。

5.本費率僅適用提供音樂頻道「廣播」之利用人，如九太科技、國際先進等；不包含「電視」頻道。

6.本費率不含二次公播及公開演出，二次公播及公開演出另依本會之費率授權。



	有線、衛星音樂廣播：
	
	

	陸、有線、衛星（含直播）廣播音樂：（音樂頻道商）

一、公開播送：依前一年度收聽費之3%計算，需外加營業稅。

二、惟若依前述計算方式所得之使用報酬未達210,000元者，以210,000元整計算（含稅）。
	伍、有線廣播音樂頻道
以使用人播送內容含本會錄音著作之有線音樂頻道數佔有線音樂頻道總數之比例，按使用人前一年度有線音樂頻道訂戶收取收聽費1.75%計算。惟若依前數計算方式所得之權利金未達100,000元者，以100,000元整計算。（稅外加）
	

	
	陸、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即原送受審所指稱之直播衛星廣播電台、電視台）

1、 訂戶數計算，每年每戶以72元計算。

2、 按使用人前一年度向訂戶收取費用總額1.5%計算。惟若依前述計算方式所得之權利金未達50,000元者，以50,000元整計算。（稅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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